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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属履行机构  

第十九届会议  

2003 年 12 月 1 日至 9 日，米兰  

议程项目 4 (c) 

《公约》的资金机制 

对全球环境基金的进一步指导意见 

附属履行机构的建议  

 附属履行机构第十九届会议决定建议缔约方会议第九届会议通过如下决定草

案：  

第-/CP.9 号决定草案  

对资金机制经营实体的进一步指导意见 

 缔约方会议，  

 回顾《公约》第三条、第四条第 1、3、4、5、7、8 和 9 款、第九条第 2 款(c)

项、第十一条第 1 和 5 款、和第十二条第 3 和 4 款，  

 还回顾其第 13/CP.1、7/CP.2、10/CP.2、11/CP.2、12/CP.2、9/CP.3、1/CP.4、

2/CP.4、4/CP.4、6/CP.4、8/CP.5、9/CP.5、10/CP.5、2/CP.7、3/CP.7、4/CP.7、6/CP.7、 

7/CP.7、5/CP.8、7/CP.8、9/CP.8、和 10/CP.8 号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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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回顾，根据第 11/CP.1 号决定，缔约方会议应就政策、方案优先事项和

合格性标准向资金机制经营实体提供指导意见，  

 1.  决定全球环境基金作为资金机制的一个经营实体，应：  

(a) 就有关国家信息通报问题：  

(一) 密切监测支持编写国家信息通报的全球项目的绩效，包括其效力

和效率，继续确保项目的实施符合缔约方会议提出的指导意见；  

(二) 为其项目活动不包括在全球项目之中的《公约》非附件一所列缔

约方(非附件一缔约方)编写国家信息通报及时提供资金；  

(b) 就有关能力建设问题：  

(一) 根据第 6/CP.7号决定，为实施第 2/CP.7号决定所附能力建设框架，

继续为非附件一缔约方提供财政支助；  

(二) 在有关为气候变化重点领域制定能力建设绩效指标的工作中，考

虑到第 2/CP.7 号决定所附能力建设框架，与《公约》秘书处协商

开展这项工作；  

(三) 在其授权范围内，为实施第 3/CP.7 号决定所附能力建设框架，为

转型期经济体提供财政支助；  

(c) 就有关技术转让问题，继续支持与技术需求评估相关的基础活动；  

2. 请全球环境基金：  

(a) 继续支持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教育、培训和公共意识活动；  

(b) 在气候变化重点领域中尽快具体落实新的战略优先事项 (对适应问题

试行一种业务办法)；  

(c) 在其提交缔约方会议第十届会议的报告中列入有关资料，说明为落实

这项决定而采取的具体措施；  

3. 请全球环境基金在有关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区域行动计划中适当考虑解决

非附件一缔约方确认的优先需求，注意到存在其他一些支持全球气候观测系统的双

边和多边机构和机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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